真理大學 學程規劃書
□學分學程 □微學程
申請單位：
	學程名稱
	

	宗旨
教學目標
	

	課程規劃

	課程類別
	課程
名稱
	課程
編碼
	必/選
	學分
	開課
單位
	年級/學期
	備註

	
	
	
	
	
	
	上
	下
	

	基礎課程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核心課程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應用課程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應修學分數
	至少   學分

	備註

	※修業規範等規定：請另訂學程施行細則，如有未盡事宜，依學程辦法相關規定辦理。



	※學程設置負責人聯絡方式：
姓名：○○系-○○○/信箱：     /校內分機：     

	學系承辦人簽章/學程設置負責人

年     月    日
	系(所)主任簽章

年     月    日
	學院院長簽章

年     月    日


[bookmark: _GoBack]※學程施行細則請連同規劃書一併檢附。


真理大學（跨領域學程名稱）施行細則 參考範例
	條序
	條文內容
	說明

	第一條
	
	設置宗旨

	第二條
	
	學程召集人與委員會組成方式

	第三條
	
	學程決策方式

	第四條
	
	課程規劃及學分數
（含必/選修科目）

	第五條
	
	修讀資格

	第六條
	
	申請程序

	第七條
	
	申請審核標準
（學分學程自訂）

	第八條
	
	核發學程證明審查流程

	第九條
	經核准修讀學程之學生，於修畢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時，得向學程設置單位申請核發學程證明；經學程設置單位審核無誤後，由教務處發給。
	共同條文

	第十條
	本辦法未盡事宜，悉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
	共同條文

	第十一條
	本施行細則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報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
	共同條文


本表為參考格式，各跨領域學程施行細則可依實際需要彈性調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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